
*本文修改稿于1998年9月收到。
①编者注：日本所谓“宅地”泛指一切建筑房屋用地，而不仅仅是住宅用地，路线价计算的宅地价格恐包括商业用房之地价。
②台湾政治大学地政系译，市地重划事业之土地评价基准（案） ，日本土地区划整理协会编，（1997） ，第33页～38页

应用路线价系数法于台湾地区
市地重划地价查估之研究*

陈 奉 瑶

（台湾政治大学地政系）
摘要 将路线价系数法应用于台湾市地重划中地价查估，并发掘其运用上之优缺点以及待改进之处。
关键词 路线价系数法 市地重划 地价

1 路线价系数之组成
路线价系数方法源自美国，日本将其引入市地

重划。 该法需要先设定面临街道的标准宅地①价格，
即路线价，然后沿各街道布设，其次具体就各笔宅地
与标准宅地个别属性的差异修正路线价，由此求得
各笔宅地价格之方法。 所谓路线价系数是由街道系
数、接近系数、宅地系数三者相加而得。其中，街道系
数表示宅地所面临街道之利用价值系数，即表示宅
地所面临街道的道路等级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大小；
接近系数表示宅地与各种设施之相对距离关系所引

起宅地受益或受损价值之系数；宅地系数表示宅地
本身之利用条件所形成之系数，即表示宅地的利用
条件对于土地价值的影响。 三系数在宅地的一般价
值形式上具有互相关连与影响，但又相对独立。②

三种系数值加总即可得路线价系数，再将其换
算成指数，附设于各路线上，即为路线价指数，最后
再利用各种修正率，即可计算出宗地之权利价格。

台湾地区之相关文献在探讨街道条件对于土地

价值之影响时，多以道路宽度为主要影响变数，道路
宽度除隐含其可建楼地板面积及其可销售价格外，
事实上道路等级、有效宽度、人行道车道是否分离、
道路有无铺装、街道景观等道路结构条件，亦将影响
宅地价值，但台湾地区之重划区于道路铺装、街道景
观、人车分道等设计，基本上在同一重划区内，并无

太大差异，故本研究为简化起见，予以忽略；其次，就
可及性影响而言，各种设施的影响范围究竟多大，虽
无定论，但宗地与各种设施的接近程度对地价的影
响，自不待言。此外，宅地条件部分，因台湾地区在防
灾保安部分于土地规划上并未特别强调，因此，该条
件对重划地区内各宗土地而言大致相同，本文将予
略过，而只考虑容积上质量之影响。依前述衡量本文
将路线价系数界定如下：

  Ro＝｛t·F （ w ） ｝＋｛∑m·F （ s） ｝
＋｛u·F （ p ） ·q｝

其中：
Ro—路线价系数，为街道系数、接近系数及宅

地系数之和

t—表示道路系统之数值，一般而言，愈重要之
道路系统，价值愈高

F （ w ） —道路有效宽度（ w ）的函数，表示影响道
路系统的有效道路宽度，故以道路宽度
修正道路等级

F （ w ） ＝ w
w＋1．5

m—各种设施影响力的强度大小，随着设施种
类、性质而异

F （ s） —依对象设施距离（ s）对 m 之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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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英彦．市地重划．1997，第7页。
②同上，第57页至64页。

    F （ s） ＝［（ S—s） ／（ S—R ） ］n （ R＜s≤S ）
F （ s） ＝1   （ s≤R ）

S—各种设施的影响范围，随设施种类、规模
而异

s—各种设施至宗地的距离
R—m 值不递减之距离范围。表示在 R 距离内
的设施影响力相同，超过此距离方有递减
现象，本研究以理想街廓短边40公尺为
R①

n—影响力的递减率，随设施种类而异。 若设
施只对临接范围内的宗地影响力相同，n
为0；若设施对其影响范围内之土地有随
距离增加而均等递减之便利者，n 为1；若
设施对其周边之土地有很大影响，若稍微
离开，则影响力急速下降，n为2……

u—表示宗地之利用程度，以容积率表示
F （ p ） —表示道路开辟密度之修正值

F （ p ） ＝ P1／P2
P1—区内已开辟之道路总长度（ m／ha）
P2—区内规划之道路总长度（ m／ha）

q—容积品质之修正系数，表示相同容积之各种
使用类别，其单位容积价值并不相同

2 模拟
本研究以修正后之路线价系数组成，采用专家

学者调查法，以 AHP 问卷征询熟知估价知识之学
者、业者及从业人员意见，以两阶段问卷结果进行因
素及权重配比，进而求算标准宗地的点数，设于其面
临的路线上，配合各宗地重划前的条件，间接计算各
宗土地的点数与重划后各街区的价格。 并以此模拟
结果，作为下一单元检讨的基础。
2．1 求取影响因素与权重

权重反映各变数间的客观相对重要程度以及评

估者的价值判断，但至今仍缺乏适当的理论基准。本
文结合层次分析法与对偶比较法，对专家学者进行
问卷调查，三系数与各项影响因素之权重，如表1、
表2所示。
2．2 计算路线价指数

本研究于研究地区中，以街廓将道路切割为路

表1 AHP 问卷调查结果之权重
评估目标 权重 评估准则 权重 标准化权重

街道系数 0．396 联 外 道 路 0．295 0．396
区内主要道路 0．281 0．377
区内次要道路 0．199 0．267
出 入 道 路 0．140 0．188
行 人 步 道 0．084 0．113

接近系数 0．327 邻 里 公 园 0．196 0．0641
零 售 市 场 0．164 0．0536
中  学 0．136 0．0445
小  学 0．159 0．0520
机 关 用 地 0．080 0．0262
停 车 场 0．133 0．0435
既 成 社 区 0．133 0．0435

宅地系数 0．277
 注：由有效问卷求得整个层级的一致性水准为0．001，通过一致性检定。

表2 S、R、n、m 之值

对象设施 S R n m
邻里公园 600 40 1 0．0641
市  场 600 40 2 0．0536
中  学 1500 40 1 0．0445
小  学 600 40 1 0．0520
机  关 600 40 1 0．0262
停 车 场 600 40 1 0．0435
既成社区 600 40 1 0．0435

线价系数区段，基本上有道路交接者，即于该路段的
中间位置假想一形状方整、单面临街，无须做任何修
正的标准宗地。并以前一步骤求得的权重，配合本研
究就标准宗地量测的各项基本资料，运用电脑求算
各路线区段的路线价系数，并以重划前最高系数者
的指数为1000，取得重划前后其他路线区段的相对
指数。
2．3 求算重划前各宗土地之点数

利用路线价指数求算各宗地之点数，需有修正
系数配合。但台湾地区现有的路线价修正系数，系适
用于繁荣街道地区，若用于市地重划区其修正值将
过大，因此本文直接采用日本路线价系数法配合使
用之修正值，②模拟宗地修正如下：
2．3．1 单面临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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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临街地的计算，系以该宗地所临接的路线
价指数乘深度修正率，并进行以下修正后得每平方
米指数。

①宗地深度依深度修正率进行修正。
②临路宽度未满4公尺者，进行临路宽度狭小

修正。
③深度大于宽度3倍以上者，进行深度过大修

正。
④形状不整的宗地，乘不整形修正系数0．95～

0．995，若为三角形宗地，乘三角形修正系数0．9。
⑤深度之两边平行或近似平行而与路线所形成

之角度小于85°者，进行不正形修正。
2．3．2 盲地

盲地计算，以距该宗地最近路线之路线价指数，
乘上到该宗地之图心距离所求得深度修正率，并进
行以下修正后得每平方米指数。

①就宗地深度，依单独深度修正率进行修正。
②深度大于宽度3倍以上者，进行深度过大修

正。
③形状不整的宗地，乘不整形修正系数0．95～

0．99，若为三角形宗地，乘三角形修正系数0．9。
④乘上盲地修正系数0．9。

2．3．3 街角地
街角地计算，系由正面路线计算普通地的指数

后加上侧方路线之加算指数，然后除以面积，求得每
平方米指数。
2．3．4 双面临街地

正背路线值之计算系以正面路线就普通地先行

计算指数后，加上背面加算指数，再除以面积求得每
平方米指数。

依此修正方式可求得重划前各宗地每平方米点

数，若乘上各宗土地面积，即可求得每宗土地之重划
前相对价值。
2．4 计算重划后之街廓价值

由于评价时重划后之实际分配状况不确定，因
此无法求取重划后各宗土地之点数，为求算重划负
担率，本文认为路线价指数可进一步与其道路长度
结合，取得各街廓的平均指数，据以求算重划后平均
地价。一般而言，街区评价法有简便法与分割评价法
两种，虽然分割评价法较为精确，但重划后街廓完整
且各笔土地深度大致相同，故以简便法较单纯可行。

其系以包围街廓之各路线价，求取单位面积之平均
路线价，然后乘街廓面积，再加算四隅街角地价格，
即成为街廓之评价额。四隅角地加算影响不大，且台
湾地区系于重划分配面积时，以增加负担率的方式
表现路角地之相对高价。故本文设计的街区评价，系
直接以道路长度加权计算而得，其公式如下：

R＝R1L1＋R2L2＋R3L3＋R4L4
L1＋L2＋L3＋L4 ＝∑R iL i∑L

依此方式求得重划后街廓价值。
3 适用性分析
3．1 有助于确定重划前后之地价

重划前的地价评估，影响人民权益甚大，然而重
划地区多以区段价方式求得的公告土地现值为查估

重点。 部分直接以公告土地现值为各宗土地之重划
前的地价；部分以公告土地现值为主，而后参考由中
介或地政事务所收集的重划区内外买卖实例，酌予
调高；某些地区以公告土地现值划设区段，并以该区
段中最高公告土地现值为准，酌予调高，并以该调整
后的地价为该区段内每宗土地重划前地价；更有些
地区以公告土地现值为准，但以重划后地价与计划
书的负担率反向推估重划前地价进行修正，从而求
得重划前地价。 总之，各重划区作法不一。

其次，就重划后之地价评定而言，重划后之地价
用途有二：其一在拟定重划计划书时，为概算土地所
有权人之负担率，预先推估重划后的平均地价。 其
二，于分配设计时，用以核计各土地所有权人实际负
担率之重划后地价。 由于重划后地价属于尚未实现
之价格，因而承办人员于地价查估上更具弹性。部分
在确知重划前地价的情况下，根据道路宽度、使用分
区、容积等概估，然后以概估的重划后地价除以重划
前地价所得之地价上涨率，与重划负担比率相互比
较，并据以调整决定重划后地价；另有部分地区系访
查重划区周边已发展地区的市场交易价格，或由中
介、地政事务所、代书等处搜集的买卖实例，推估重
划后可能的平均地价，作为重划书中概算负担率的
依据。 分配设计时，则重复前述资料，先订定已发展
地区周边的地价，再依路线、与既成社区的接近性等
分派地价，并以先前推估的重划后平均地价作为调
整之上限标竿，进而决定重划后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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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划事业成败，取决于土地所有权人的接
受程度与兴办单位于财务上之均衡，因而导致兴办
单位与土地所有权人均重视负担率，而忽略重划前
后地价之有效性，致使其沦为调整负担率的工具。然
而，依重划精神，地价查估应有一定的准则，不宜随
重划负担比率之变动加以调整。 若依本研究设计的
方式运作，则因人（重划承办人员） 而异的重划前后
地价查估模式，将不复存在，反果为因的情形亦将获
得改善。对参与重划的土地所有权人权益亦较公平。
3．2 切实考虑各宗土地的个别条件

市地重划实施办法明文规定，办理市地重划时，
应分别估计重划前各宗土地地价及重划后各路街之

路线价或区段价。 至于使用何种估价方法并未明文
规定。 一般多采区段价法，换言之，每一区段价即为
该区段内各宗土地的宗地地价，明显忽略各宗土地
个别条件的差异，易造成土地所有权人负担分配不
公情形。

至于重划地价的查估方法，各县市政府有别，不
过以使用区段价法居多，较着重于道路宽度与土地
使用强度。采路线价方式，则须进一步求取各宗地地
价。以高雄市为例，宗地深度在18米以内者，直接以
路线价作为宗地地价；超过18米，18米以上部分以
路线价的八成作为宗地地价。显然，该方式较区段价
多考虑了宗地深度一项，但仍欠缺对其他影响因素
的考虑。

本文提出的路线价指数，分别考虑道路情况，有
效宽度，与公园、市场、学校等各种设施的接近程度，
使用分区等条件，在计算各宗土地点数时，更衡量其
临路状况、形状、深宽比等，因此较能满足公平要求。
3．3 计算重划负担率

重划负担总平均比率系公共设施用地负担平均

比率与费用负担比率之和，前者于细部规划完成时
已确定，后者为扣除原公有土地面积以外之重划后
土地分担的重划费用及利息，其变数主要为重划后
平均地价。由前述模拟可知，由于重划前后之点数系
基于相同的基础下求得，因此，即使难以取得重划后
之价格，亦可藉由重划前之交易资料取得重划前每
点价格，求算重划后之平均地价，可解决现行无法取
得买卖实例而难以准确估计重划后地价的困扰。
3．4 计算分配面积

各参与市地重划的土地所有权人，重划后分配
的可建筑面积为：

 G＝〔a（1—A ×B ） —Rw×F×l1—S×l2〕（1—C）

式中：G—各宗土地重划后应分配的面积
a—参加土地重划前原有之宗地面积，如重划
后非以原有街廓分配时应先计算预计分配

街廓之重划前宗地面积（ a ）`
A —宗地地价上涨率
B—一般负担系数
w—预计分配土地宽度（宗地侧街临街线实际
长度之中点向宗地分配线作垂直线所量

其间之距离）
Rw—街角地侧面道路负担百分率，及重划后

分配之土地宽度为 w 公尺时，所应分摊
的侧面道路负担百分比

F—街角第一笔土地面临侧面道路之长度
S—宗地面临正街之实际分配宽度
l1—侧面道路负担尺度
l2—正面道路负担尺度
C—费用负担系数
依模拟求得的重划前宗地点数与重划后之街区

点数，不仅可以求得 B、C 系数和地价上涨率，而且
可得出各宗土地分配面积。

根据本文设计的方式查估重划前后的地价，可
解决重划负担计算等问题，并为计算差额清偿土地
增值额、特殊案件处理以及重新规定地价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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